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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26-27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 開 支 預 算  

EEB(F)076   
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 
 

(問 題 編 號 ： 2732) 
 

 

總 目 ：  (49)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分 目 ：  (-) 沒 有 指 定  

綱 領 ：  (-) 沒 有 指 定 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(吳 文 傑 ) 

局 長 ： 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

預 計 至 2027年 3月 31日 ，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的 編 制 為 11 102個 職 位 ，

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  
(一 )過 去 2年 及 本 年 至 今 ， 食 環 署 每 年 分 別 削 減 了 多 少 個 常 額 及 編 外 職 位 ，

並 按 職 系 、 職 級 及 薪 金 組 別 列 出 分 項 資 料 ；  
(二 )食 環 署 將 於 2026-27年 度 淨 減 少 235個 職 位，該 等 職 位 所 屬 職 系、職 級 及

薪 金 組 別 為 何 ；  
(三 )第 (一 )項 及 第 (二 )項 所 述 的 削 減 職 位 中 ， 有 多 少 屬 於 自 然 流 失 ， 並 佔 該

年 度 削 減 職 位 總 數 的 百 分 比 為 何 ；  
(四 )第 (一 )項 及 第 (二 )項 所 述 的 削 減 職 位 中 ， 涉 及 重 新 調 配 安 排 的 人 員 數 目

為 何，並 按 安 排 性 質 (即 (i)重 新 調 配 至 其 他 部 門、(ii)重 新 調 配 至 食 環 署

內 的 其 他 職 位 及 (iii)其 他 安 排 (如 提 早 退 休 ))列 出 分 項 資 料 ； 及  
(五 )第 (一 )項 及 第 (二 )項 所 述 的 削 減 職 位 中 ， 在 削 減 前 已 屬 懸 空 的 職 位 數 目

為 何 ， 並 按 (i)職 系 及 (ii)懸 空 時 間 (即 (a)6個 月 以 下 、 (b)6-12個 月 以 下 、

(c)12-18個 月 以 下、(d)18-24個 月 以 下 及 (e)24個 月 或 以 上 )列 出 分 項 資 料

為 何 ? 
 
 
 
提 問 人 ： 周 小 松 議 員 (立 法 會 內 部 參 考 編 號 ： 16) 

答 覆 ：  

(一 ) 

在 2023-24、 2024-25及 2025-26年 度 ，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分 別 刪 減 15、 144及   
68個 職 位 ， 詳 情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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刪 減 職 位 類 別  2023-24 2024-25 2025-26 
約 佔 百 份 比  

初 級 公 務 員  
(大 致 在 總 薪 級 表 0點 至 15點 及  

第 一 標 準 薪 級 表 範 圍 內 ) 

27% 76% 91% 

中 級 公 務 員  
(大 致 在 總 薪 級 表 16點 至 33點 範 圍 內 ) 

46% 17% 3% 

高 級 公 務 員  
(大 致 在 總 薪 級 表 34點 至 49點 及  

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範 圍 內 ) 

27% 7% 6% 

 
(二 ) 

政 府 一 直 嚴 格 控 制 公 務 員 編 制，自 2021-22年 度 起 實 施 公 務 員 整 體 編 制 零 增

長 政 策，將 整 體 編 制 控 制 在 不 高 於 2021年 3月 底 的 水 平。為 配 合 政 府「 資 源

效 率 優 化 計 劃 」 及 優 化 人 力 資 源 運 用 的 目 標 ， 公 務 員 編 制 在 2026-27 及  
2027-28年 度 每 年 分 別 縮 減 2%。本 署 在 檢 視 整 體 服 務 需 求、運 作 需 要、職 位

空 缺 情 況 等 因 素 後 ， 已 作 出 配 合 政 府 上 述 2026-27年 度 削 減 公 務 員 編 制 2%
的 安 排。在 2026-27年 度，連 同 其 他 到 期 撤 銷 的 有 時 限 職 位、部 門 內 部 資 源

重 組 或 調 配 而 縮 減 的 職 位 ， 削 減 的 初 級 公 務 員 職 位 (大 致 在 總 薪 級 表 0點 至

15點 及 第 一 標 準 薪 級 表 範 圍 內 )約 佔 97%、中 級 公 務 員 職 位 (大 致 在 總 薪 級 表

16點 至 33點 範 圍 內 )約 佔 2%， 以 及 高 級 公 務 員 職 位 (大 致 在 總 薪 級 表 34點 至

49點 範 圍 內 )約 佔 1%。  

 
(三 )及 (五 ) 

在 第 (一 )項 及 第 (二 )項 回 覆 中 所 述 的 刪 減 職 位，除 部 分 是 有 時 限 職 位 外，其

他 職 位 一 般 是 經 檢 視 後 確 認 為 再 沒 有 長 遠 運 作 需 要 ， 所 以 空 缺 在 刪 減 前 已

沒 有 填 補 。 當 中 並 沒 有 涉 及 開 除 現 有 員 工 。  

 
(四 ) 

在 第 (一 )項 及 第 (二 )項 回 覆 中 所 述 的 刪 減 職 位，一 般 是 經 檢 視 後 確 認 為 再 沒

有 長 遠 運 作 需 要 ， 所 以 空 缺 在 刪 減 前 已 沒 有 填 補 ， 有 關 刪 減 的 安 排 不 會 導

致 有 過 剩 人 手 。 本 署 會 繼 續 透 過 管 理 措 施 及 數 碼 化 ， 重 訂 工 作 優 次 、 內 部

調 配、精 簡 程 序 及 應 用 科 技 以 提 升 效 率，在 進 一 步 精 簡 公 務 員 隊 伍 的 同 時，

亦 可 以 繼 續 為 市 民 提 供 優 質 的 公 共 服 務 。  
 
 
 

– 完  –


